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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关于印发《福建省应急
攻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

（暂行）》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：

为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的应急工作部署以及省领导批示的

应急攻关任务，进一步规范应急攻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，按

照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等文件精神，我厅制定

了《福建省应急攻关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（暂行）》，现

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行。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

2023 年 4 月 28 日

（此件主动公开）

闽科规〔2023〕1 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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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建省应急攻关科技计划项目
管理办法（暂行）

第一条 为应对突发应急公共事件，落实省委、省政府的

应急工作部署以及省领导批示的应急攻关任务，提升应对突

发应急公共事件科技支撑能力，进一步规范应急攻关科技计

划项目管理，按照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管理办法》（闽科

计〔2019〕9 号）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目经费管理办法》

（闽科规〔2022〕8 号）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

法》（闽科计〔2019〕10 号）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

作暂行办法》（闽科监〔2020〕2 号）精神，结合实际，制

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福建省应急攻关科技计划项目（以下简称应急攻

关项目）是指为应对突发应急公共事件需要，以省级财政科

技经费支持，由省科技厅负责组织实施，开展应急科研攻关

和成果推广应用等的省科技计划项目。

第三条 省科技厅可公开发布应急攻关项目需求征集通

知，或通过调研、咨询等方式征集应急攻关（定向）项目。

第四条 应急攻关项目采用公开竞争或定向申报的方式

组织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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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条 根据应急事项科研攻关在技术研发、实验验证和

应用示范等阶段实际需求，省科技厅对有需要的应急攻关项

目可采用定向申报、“赛马制”、分阶段持续滚动支持等科

研攻关组织模式。

第六条 省科技厅可视应急事项情况，临时确定其他特殊

程序和方式组织、管理应急攻关（定向）项目。

第七条 应急攻关项目可采取“边研究边申报”“先立项

补申报”等方式组织项目申报与立项。对经专家咨询建议支

持的定向项目，省科技厅可在审核项目后，按程序研究确定

拟立项项目和定向申报指南。项目申报时间（申报指南发布

日到项目受理截止时间）根据实际情况确定。

第八条 对需要分阶段滚动支持的应急攻关项目或通过

“赛马制”遴选出需持续支持的项目，在完成前一阶段的攻

关任务后，省科技厅可按程序发布后续定向申报指南。

第九条 应急攻关项目承担单位和项目负责人不受年度

项目申报数和承担的省科技计划在研项目数量限制。

第十条 应急攻关项目的实施期限应满足应急任务需要，

根据应急工作的紧急程度和科研任务量等情况综合确定。

第十一条 省科技厅提出拟立项应急攻关项目和资金建

议方案，会商省财政厅下达应急攻关项目经费预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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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应急攻关项目资金按照《福建省级科技计划项

目经费管理办法》进行管理和使用。应急攻关项目的实施过

程管理、验收结题管理和诚信管理等，按照《福建省科技计

划项目管理办法》《福建省科技计划项目验收管理办法》《福

建省科技计划项目监督工作暂行办法》执行。

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，有效期 2 年。

福建省科学技术厅办公室 2023 年 5 月 4 日印发


